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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
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033 号 
 

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认为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

披露要求，请对以下事项予以落实： 

发行人本次拟采用定价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4.16 亿元。本次

发行对象为发行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四川五月花拓展

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五月花拓展”），其注册资本为 100万

元，经营范围包括健身休闲活动、体育组织、文化活动服务、企

业管理咨询、旅行社及相关服务、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等，最近

一年及一期营业收入分别为 0.31 万元和 5.26万元。根据问询回

复，五月花拓展包含多层股权架构，其认购资金来源为公司控股

股东四川特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特驱教育”）的借款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五月花拓展收入具体来源，以五月

花拓展作为本次发行对象并集中持有公司股份的原因、合理性，

五月花拓展是否存在实际经营业务，后续对该公司业务的安排及

规划；（2）穿透五月花拓展至最终持有人，说明上述对象及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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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、高级管理人员、经办人员等是否存

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、违规持股、不当利益输送等情形。 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，并就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是否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，是否符合中

国证监会及本所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回复，

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。若回复涉及对募集说明书的

修改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，并在回复内容披露后同步提交募集说

明书（注册稿）及相关文件，同时报送诚信记录核查表，并在收

到《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》十个工作日内汇总补充报送与审核问

询回复相关的保荐工作底稿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2 月 16 日 


